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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否促进审判公正公开 

新华网 刘晓莉 陈菲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１２日宣布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发布制度，所有高级以上法院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同时

也对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新闻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经媒体公开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法院新闻发言人发布制度能否有效地促进审

判的公正公开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１９日，在中国法学会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一些法学界人士对

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专家们普遍肯定了法院的做法，认为法院新闻发言人走上前台，直面公众，有利于推进公开审判制度的落

实、增强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和满足人民群众和媒体的心理诉求。  

与之伴随而来的问题是，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与传媒、司法审

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既要避免对新闻监督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舆论的不当干预对司法独立的负面影

响。  

人民法院报社社长杨润时对前段时间一些媒体关于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误解进行了纠正。他强调法院新

闻发言人制度建立过程中提出要注意新闻宣传纪律是对法院新闻发言人的限制，不是对媒体报道的限制。

对于舆论监督问题，他批评有些媒体报道出现了对司法干扰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他观点明

确地指出“媒体的监督要注意科学性和有效性”。  

北大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在肯定法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同时，提出中级法院应当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的重点。他说：“新闻发布的重点不应当是司法解释的问题，而是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带有普遍性

的，有的是带有前沿性领域的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这些案件大部分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所以，尽快建立

中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很有必要。”  

对于信息披露这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核心环节，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专家也提出了建议。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信息披露的一个好的起点。但不能将这一制度仅仅看作是统一口径的做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说，法院应当充分地披露信息，通过公开信息产生公信力。同时，这一制度还需

要不断完善，按照信息的标准化进行披露。比如说，案件的定期公布，凡是公开审判的案件都应当公开，

法院的收费也应当公开等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也认为，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当建立在规范法院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对于

舆论监督和审判公正、公开的关系，他认为，媒体要审慎进行批评报道，法院同时也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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